 
林芝市审计局
关于生态环境保护职责落实情况的报告

    一、报告背景与依据
为全面贯彻落实《林芝市各有关部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清单》要求，现将林芝市审计局履行生态环境保护指导监督责任的落实情况报告如下，旨在主动接受社会监督，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审计工作持续深化。
[bookmark: _GoBack]    二、对标职责要求，审计监督任务落实情况
    （一）多措并举，履行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监督职责。本年度，我局在统筹审计资源服务全市“高质量发展和改革开放先行”大局的同时，通过多种方式持续履行并深化此项核心职责。
    1.狠抓整改落实，巩固审计成果。对“十四五”以来开展的3个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任中）审计项目涉及43个问题，进行了整改落实情况“回头看”。今年，我局对重点难点问题，加大了跟踪督办力度，通过“一季一督”“一月一报”、发督办函督查等方式，对重点未完成整改的事项进行预警提示，截至目前，40个问题已整改到位，审计整改率为93.02%。剩余3个问题（尚未到整改时限）均已取得阶段性进展。
    2.主动协同配合，借力上级审计。自治区审计厅2025年在我市工布江达县、察隅县开展了主要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对此，我局主动与自治区审计厅自然资源审计组进行了多轮业务沟通，全面了解其关注重点与审计方向。并选派了1名审计业务骨干参与了察隅县的审计项目。此举不仅积极配合了自治区审计厅工作，更在实战中提升了我市审计人员的专业能力，并将自治区审计厅的先进经验“带回来”，为我市今后开展同类审计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
    （二）聚焦重点，深入开展生态环境政策法规与资金项目跟踪审计。此项职责是我局2025年生态环保审计的主战场，我们以专项审计为引领，以全面覆盖为保障，取得了良好成效。
    1.专项审计调查精准深入。组织实施了“波密县城镇农村饮用水建设与管理专项审计调查”。该项目紧盯水资源保护政策和民生项目资金主线，在生态环保方面，审计共揭示了14个相关问题，于11月13日出具正式审计报告。
2.常规审计覆盖面广。在财政、投资、民生等常规审计中，将领导干部履行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情况作为必审内容和评价要点，在各类常规审计中，共发现涉及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问题6个。实现了对此项职责的持续性、嵌入式监督，形成了多点发力、全面覆盖的审计监督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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